附件2

《光明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与管理办法》

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动态管理，推动光明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高质量发展，构建良好创新创业生态，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（工信部科〔2025〕131号，以下简称《部级管理办法》）及深圳市有关规定，结合光明区实际，我局起草了《光明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与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2025年6月13日工信部正式印发《部级管理办法》，高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促进科技型企业孵化器高质量发展，助力传统产业升级、新兴产业壮大、未来产业培育。深圳市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与产业孵化工作，近年来推动了一系列旨在优化创新生态、强化政策引导、培育创新主体的战略举措，在此背景下，光明区作为深圳市科技创新与产业孵化的重要承载区，积极响应上级政策导向，为进一步规范孵化器建设与运营管理，引导区内孵化载体从基础服务向精准服务、从集聚企业向孕育产业转型升级，吸引更多优质创新创业资源与项目集聚光明，我局结合光明区实际，起草《办法》。
二、编制思路
一是以政策衔接为基础。严格遵循国家关于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的管理要求，贯彻落实上级政府文件的指示精神。结合《部级管理办法》《深圳市光明区关于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》《光明区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上级文件，高起点、高站位启动编制工作。
二是以规范管理为核心。构建“认定—考核—变更—撤销”全流程管理闭环。明确区级孵化器9项认定指标（如场地面积、在孵企业数量、服务人员配比等），建立“优秀/良好/合格/不合格”年度动态考核机制，细化变更报告要求及资格撤销情形，确保孵化器运营合规且高效。
三是以先进经验为支撑。为制定符合光明区实际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认定与管理办法，我局充分借鉴南山模力营、福田天使荟·千模应用加速器等优秀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先进经验，参考霁因生命科学产业发展（深圳）有限公司等专业运营机构意见，结合光明区实际，初步编制形成《办法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分为七个章节，共二十六条。第一章总则共四条，明确《办法》制定目的、依据，界定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的概念，确定管理主体及适用范围，强调认定工作的公开、公平、自愿原则。第二章机构职责共两条，明确区科技创新局作为主管部门的统筹管理职责，以及孵化器运营单位在具体执行层面的日常管理与服务职能。第三章认定条件共三条，明确申请区级孵化器应满足的九项基本条件，并对在孵企业、毕业企业的定义与标准作出具体规定。第四章认定程序共三条，规范孵化器认定的自主申报、评审审议、公示认定等环节流程。第五章考核与管理共四条，明确孵化器年度考核机制、统计监测要求、重大事项变更报备程序及称号撤销等情形。第六章促进发展共六条，从项目挖掘、空间保障、人才引进、资本赋能、产业协同、国际交流等方面提出孵化器高质量发展的引导方向。第七章附则共四条，明确新旧办法衔接、资金政策适用、解释部门和有效期。


